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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考〔2010〕10号


关于做好江苏省2010年公安政法院校（专业）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公安局，各市招办（考试院、招考中心），各有关院校：

为做好2010年公安、政法院校（专业）招生工作，根据《关于印发<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公政治〔2000〕137号）、《关于印发<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提前录取专业招生办法>的通知》（教学司[2003]16号）和《关于印发<2010年公安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分省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的通知》（公政治〔2010〕14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组织领导 

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和司法部的统一部署，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招生工作，在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面试、体能测试等日常工作由省公安厅政治部和省监狱管理局组织协调，会同招生院校具体实施，省教育考试院进行监督；招生遗留问题由院校负责解释和处理。参与招生的各有关单位要通力合作，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招生工作。
本办法所涉及的公安、政法院校（专业），包括公安普通高等学校的公安专业，以及公安现役院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公安海警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所有专业。
二、报考条件

（一）报名条件

符合《江苏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苏招委[2010]1号）规定的报名条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考生，可以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

1.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勤奋学习，志愿献身公安、政法事业。
2.高中毕业。 

3.身体健康，符合从事相关公安、政法工作所要求的条件。 

4.未婚，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外语专业不超过 20 周岁）；其中报考公安现役院校的考生须为年龄不超过20周岁的应届生。
（二）招生条件

1.政治条件。凡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考生，须经过公安或监狱管理机关的政治审查。政治审查强调考生本人思想进步、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法制观念。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招生政审工作，严格按照公安部《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暂行规定》（附件1）的要求进行政审，并统一使用《公安院校招生政审表》（附件2），政审必须由县级公安机关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的审查结论，并由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考生的政审工作程序由院校会同省监狱管理局商定。

2.身体条件。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考生除执行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身体健康状况标准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男性考生身高一般不低于 1.70 米（报考江苏警官学院不低于1.68米），体重不低于 50 公斤；女性考生身高一般不低于 1.60 米，体重不低于 45 公斤；身体匀称。

 左右眼单眼裸视力，理科类考生应在 4.9以上，文科类考生应在 4.8以上（江苏警官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所有专业应在4.7以上）；无色盲、色弱。

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觉不迟钝。两耳无重听。无口吃。无鸡胸、无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纹身、少白头、驼背。无各种残疾。

无传染病，肝功化验指标必须在正常范围内，无甲肝、乙肝。直系血亲无精神病史。
报考公安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考生均须参加体能测试且成绩合格。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标准如需调整，需报经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批准。

报考公安现役院校的考生不需参加体能测试，但需参加院校组织的军检。公安现役院校的军检工作由招生院校会同省公安厅政治部统一组织实施，除身高标准继续按男性不低于168厘米、女性不低于158厘米外，其他标准按照二〇〇六年修订的《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执行。
如招生高校对报考考生的身体条件还有其它要求，需在高校招生章程中明确。
3.文化要求。考生的高考统考分数和学业水平测试等级应符合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及拟报考院校的有关规定。
三、招生办法 

（一）宣传与报考
1.宣传。招生院校要积极向考生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招生通讯、网络等媒介，广泛宣传招生政策、规定和办法，认真接待考生和家长的咨询。各级公安、监狱管理机关、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中学要配合做好宣传工作，告知考生公安、政法院校（专业）招生的有关规定，指导符合条件的考生报考。同时，要把招生宣传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
2.填报志愿。今年我省继续实行平行院校志愿设置，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考生，应于6月27日、28日填报提前录取批次“公安、政法类院校（专业）”志愿，并于6月29日前到高考报名所在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规定的地点，对本人志愿信息签字确认。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考生，在平行志愿中不得兼报同一学历层次的军事院校（含无军籍学员）、国防生、航海、其它提前录取院校志愿及体育类、艺术类院校志愿。

（二）面试、体能测试和军检
凡拟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且高考成绩达到有关分数线的考生，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高考成绩通知单，在规定时间和地点（见附件3）参加面试和体能测试或军检。如考生报考多所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或公安现役院校，则只需参加一次体能测试或军检，但仍需参加各招生院校的面试；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单独组织。未参加招生院校面试的考生，作为放弃该院校志愿处理。
1．面试、体能测试和军检工作要求。招生院校要对派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并将派出人员的有关信息（见附件4）提供给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各招生院校面试负责人应于6月23日下午参加在省教育考试院举行的我省2010年公安、政法院校（专业）面试工作会议，接受招生纪律教育和业务培训，明确工作要求。有关人员应按照《面试工作人员守则》（附件5）要求开展工作，依照本办法对考生身体条件的要求，对考生的耐力、速度等身体素质进行全面检测。面试工作应使用统一制式表格（附件6），工作人员不得随意更改面试、体能测试和军检的内容和标准，面试结果应当场告知考生，对面试不合格的考生应向其说明原因并在面试表中注明。无法当场得出结果的项目，须告知考生查询该项目结果的时间和方式。面试、体能测试和军检现场设立复议组，由省公安厅政治部组教处、纪检处（或省监狱管理局宣教处、纪委）和院校招生干部组成，负责对有争议的面试结果进行复议。同时，在现场设置监督投诉箱，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和考生监督。面试结论经院校面试负责人、考生和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面试负责人三方签字后生效。
2．面试、体能测试（或军检）、政审结论的建档。考生的面试、体能测试（或军检）、政审结论设合格和不合格两种。考生的面试、体能测试（或军检）、政审结论中有一项不合格的，总结论为不合格。总结论为合格的考生信息，由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审查后，于7月1日前交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将于 7月2日至6日期间，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jseea.cn）对合格考生进行公示。各招生院校也应将面试、体能测试（或军检）合格考生名单在本校网站上公示。考生如有异议，可向有关院校招办、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咨询，经核实确有差错的，方予安排复检，复检结果为最终结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予录取。

面试、体能测试、军检和政审工作结束后，考生的体能测试表和政审表由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指定有关部门保存，面试表、军检表由面试院校保存（外省院校须将考生表格复印件交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备查），保存期为六个月。
（三）录取

1.报考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考生，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在提前批次录取。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执行一本省控线，其它本科院校（专业）执行二本省控线，专科院校（专业）执行省提前专科工作线。
2.公安、政法院校（专业）在考生面试、体能测试（或军检）和政审均合格的基础上，对学业水平测试等级符合院校要求的考生，在不超过120 ％范围内提出调档比例，并对进档考生按照招生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择优录取。 

3.女生比例不超过 15 ％。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管理，确保工作质量。各有关单位要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公道正派、严守法纪且善于协作的同志参加招生工作，不得选派以往有明显违纪问题和不良反映的人员参与招生。为杜绝面试、体能测试、军检及政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招生院校应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政策、规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以增强招生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院校派出的工作人员应当参加省管理部门组织的会议、学习和咨询活动，认真接待考生和家长来信来访，遇到疑难问题及时沟通协调、请示汇报。
（二）严明纪律，落实工作责任。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将根据有关人员在江苏招生期间的表现，客观地作出评估。对招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将给予表扬，并通告其所在单位。因执行规章制度不严、循私舞弊对招生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将立即终止其参与招生工作，退回所在单位，有关考生将取消其录取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本办法由省公安厅政治部、省监狱管理局和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
附件：1.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暂行规定

2.公安院校招生政审表
3.江苏省2010年公安、政法院校（专业）面试、体能测试安排
4.公安、政法院校（专业）招生联系表
5.面试工作人员守则

6.公安、政法院校（专业）招生面试表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公安厅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二 ○ 一 ○ 年 六月 二 日
主题词：公安院校　招生  通知　　　　　　　　　 　　 
抄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公安部政治部，司法部政治部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0年6月8日印发

附件1：
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确保考生良好的政治素质，根据《人民警察法》以及《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行办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等，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由省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统一组织，考生户籍地或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具体实施。

第三条  政审内容包括考生本人、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思想表现、遵纪守法和公共道德情况等。

第四条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审不合格：

（一）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或者近五年曾受过治安处罚的；

（二）有违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

（三）曾受过开除学籍、团籍或者党籍纪律处分，或者近三年曾受过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

（四）曾参加过“法轮功”等邪教和其他非法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五）有过吸毒史的；

（六）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被除处死刑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七）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法轮功”等邪教和其他非法组织的骨干分子或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立场的；

（八）其他不宜录取的情形。

第五条  政审工作必须严格程序，规范操作。

（一）省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负责提供政审考生名单，明确工作要求。地级和县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具体落实。

（二）考生户籍或居住地派出所根据政审内容和要求，通过走访、座谈、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等方式，全面调查考生及其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表现情况，并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初审结论，由经办人、派出所和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三）地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及时将考生政审材料汇总后报省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

（四）省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对考生政审结果作最后认定。

第六条  负责政审工作的民警必须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考生政审情况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

第七条  违反政审工作规定，造成一定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当事人和领导的责任。
附件2：
公安院校招生政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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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政审人员应根据政审内容和要求，通过走访、座谈、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等方式，全面调查考生及其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表现情况，并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初审结论。
2.审查意见应有“合格”或“不合格”的明确结论。
3.《政审表》请正反面打印或复印。
附件3：

江苏省2010年公安、政法院校（专业）面试、体能测试安排

	类 别
	时 　　 间
	报到或面试地点
	有关注意事项

	公安部

属院校
	6月26日
	6月27日
	6月28日
	6月29日
	扬州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扬州东郊湾头镇田庄秦邮路971号，电话0514-87907659）
	1.面试、体能测试对象为2010年志愿报考部属公安、政法院校和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类专业的考生，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院校所属录取批次的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2．公安部属院校包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郑州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公安海警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3．如既报公安部属院校，又报江苏警官学院，则全部在扬州点面试、体能测试。公安部属院校和江苏警官学院共用体能测试结论，面试结论不通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面试、体能测试在镇江进行。
4．考生须在规定时间自行前往指定的地点报到，并须交纳面试、体能测试费用；在各地招办组织的体检中已确认身高等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原则上不予参加面试。

5．考生面试、体能测试结果将于7月2日-6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http://www.jseea.cn）和江苏警官学院网（http://www.jspi.cn）等招生院校网站公示。

	
	常州市

宿迁市
淮安市
镇江市
	无锡市

扬州市
连云港市


	苏州市

泰州市

徐州市


	南京市
南通市
盐城市
	
	

	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类专业


	常州市
镇江市
	常州市
无锡市
	苏州市
	南京市
	常州点：常州市武进区区委党校(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永胜路1号,电话0519-86502722)
	

	
	常州、淮安、宿迁、镇江四市兼报公安部属院校考生

	扬州市考生

以及无锡、扬州、连云港三市兼报
公安部属院校考生
	泰州市考生

以及苏州、泰州、徐州三市兼报公安部属院校考生
	南通市考生

以及南京、南通、盐城三市兼报公安部属院校考生
	扬州、泰州、南通三市报考江苏警官学院的考生及所有兼报公安部属院校的考生在扬州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扬州东郊湾头镇田庄秦邮路971号，电话0514-87907659）参加面试
	

	
	淮安市
宿迁市
	淮安市

连云港市
	徐州市
	盐城市
	淮安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淮安市清河区南昌路99号，电话0517-83120366）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6月26日至27日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镇江市东门桃花坞1区14号 ，乘10路公交车到接插件总厂下，电话0511－84402683，0312-5911288）
	


特别说明：所有志愿报考上述公安政法院校（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面试、体能测试（或军检），携带材料：准考证、身份证、高考成绩通知单。
附件4：       

公安、政法院校（专业）招生联系表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面试工作人员姓名
	性别
	工作部门
	联系电话（手机）

	
	
	
	

	
	
	
	

	
	
	
	

	
	
	
	


招生部门对外咨询电话：              网址：                                                 
	负责人 ：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1：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2：             
	联系电话（手机）：              


招生负责部门（公章）： 
填表日期：​​​            
附件5：

面试工作人员守则

1.招生院校应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公道正派、严守法纪且善于协作的同志担任面试工作。
2．面试、体能测试和军检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除工作人员和考生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参加面试、体能测试（军检）的工作人员一经确定，即发给省公安厅政治部或省监狱管理局统一制发的《工作证》，不得随意调换，工作期间不得串岗、相互干扰。 
3．面试、体能测试和军检应按照制式表格规定的内容和标准，对考生的身体素质进行检测。面试工作人员不得随意更改面试内容和标准。面试结果当场告知考生。
4．在面试、体能测试、军检和复检期间，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职责规范，挂牌上岗，按规定时间作息，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擅自离岗。在面试结果公示期间，面试工作人员应保持联络畅通，及时处理考生的申诉。
5．工作期间应当做到警容整洁，举止得体，态度和蔼热情，语言文明规范，不得将手机等通信设备带入面试、体能测试（军检）现场。
附件6：
公安、政法院校（专业）招生面试表
考生号（14位）：                          报考科类：文科（  ） 理科（  ）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相    片
（由面试院校决定是否需要）

	联系

电话
	
	生源地

学校
	
	

	户籍所在地
	市             县（市）           派出所区

区

	

	家庭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高考

成绩
	语文
	数学
	外语
	附加题
	总分
	选测科目1
	选测科目2

	
	
	
	
	
	
	
	

	面

试

内

容

及

结

论
	身高
     
	
	体重
	
	合格(  ) 不合格(  ) 签字：

	
	裸眼视力
	左：        右：
	合格(  ) 不合格(  ) 签字：

	
	是否色盲、色弱
	合格(   )   色弱(   )  色盲(   ) 签字：

	
	是否口吃
	
	是否扁平足

是
	
	有无少白头
	

	
	五官是否端庄
	
	面部有无明显特征和缺陷
（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
	

	
	有无鸡胸
	
	有无腋臭
	
	是否罗圈腿
	

	
	嗅觉是否迟钝
	
	有无严重静脉曲张
	
	有无纹身
	

	
	是否驼背
	
	有无明显八字步
	
	有无残疾
	

	
	五官形体部分
	合格(  ) 不合格(  ) 签字：

	
	面试结论：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面试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面试结论已当场告知本人。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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